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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行会计准则和增值税条例的出台，原固定资产折

旧额、折旧率计算公式已不具有普遍适应性，原固定资产明细

账户的设置方法、原固定资产折旧计算表也与新的增值税条

例不相适应。为准确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准确核算增值税，本

文对计提了减值准备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和折旧率计算公式以

及如何设置固定资产明细账户等进行探讨。

一、计提减值准备固定资产的折旧问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CAS4）的规

定，目前仅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

账的土地不提折旧，其他（包括不需用、未使用）固定资产均要

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应计折旧额是应当计提折旧固定资产的

原价扣除其预计净残值后的金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

产，还应当扣除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CAS4

还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

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净

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预计数。

1. 已提减值准备固定资产折旧额计算公式。根据 CAS4规

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有关规定，企业

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按重新预计的使用寿命（或尚可使

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来确定下期的折旧额。并且，已计提减

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其折旧的计提基数不是原值，而是原有净

值扣减其减值准备之后的可变现净值，其可变现净值可以按下

列方法确定：固定资产可变现净值=固定资产账面原值-计提

减值准备前累计已提折旧-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则有：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可变现净值-预计净残值）衣重新估

计尚可使用的年限

或者：年折旧额=（1-净残值率）衣重新估计尚可使用的年

限伊固定资产可变现净值

式中：净残值率=预计净残值衣固定资产可变现净值；月

折旧额=年折旧额衣12。

已计提减值准备固定资产的单位工作量折旧额计算公式

类似。

2. 已提减值准备固定资产折旧率计算公式。根据上述计

算公式，即可推算出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年折旧率和

月折旧率。

年折旧率=年折旧额衣固定资产可变现净值=（1-净残值

率）衣重新估计尚可使用年限伊100%；月折旧率=年折旧率衣12。

二、现行固定资产明细账户设置与折旧计算表设计存在

的问题

现行增值税条例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除房屋、建筑

物、小轿车、摩托车和游艇（以下合并简称“自用消费品”）以外

的固定资产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包括

相应运输费用的 7%），但下列两种情形不能抵扣：一是用于非

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

购进固定资产及相应的运输费用；二是非正常损失的购进固

定资产及相应的运输费用。如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除自

用消费品以外的固定资产时确定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了进项税额，而后固定资产暂时或永久改变用

途，用于（或发生了）增值税不能抵扣的情形，相应的进项税额

不能抵扣，对相应已抵扣的进项税额应转出。

那么进项税额转出金额如何计算呢？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8］170号）第五条规定：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或应转

出进项税额，下同）=固定资产净值伊适用税率。显然，进项税

额已抵扣的固定资产中途暂时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

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其不可抵扣的进项税

额应按改变用途期间的折旧额与税率计算。由此可见，与增值

税改革前比，新增值税条例下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存在转出问

题，且存在根据折旧费和税率计算进项税额转出额问题。因

此，为便于准确核算增值税，准确分类计提折旧，固定资产明

细账、折旧计提表等应进行必要的改进。

1. 固定资产明细账户的设置。进项税额未抵扣的固定资

产不涉及进项税额问题，也不存在进项税额转出问题，而根据

进项税额已抵扣的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费，可能要据此计算

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并进行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因此应按进

项税额是否已抵扣分别设置固定资产明细账户。因涉及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与相关账表设计

荣树新

渊湖 南 工 程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长 沙 410151冤

【摘要】本文通过对计提减值准备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和折旧率计算公式等的分析，发现其账务处理有值得改进之处，

认为现行增值税条例下应按进项税额是否已抵扣分别设置固定资产明细账户，相应地分别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卡片应增加

“已提减值准备额”、“进项税额抵扣额”等栏目。

【关键词】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增值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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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列支渠道问题，应再分别按使用部门设置账户；如果管理上

需要考查固定资产使用情况，则应同时按使用情况即生产经

营用、非生产经营用、未使用、不需用设置账户。对不提折旧的

已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以及按照规定单独估价作为

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应单独设置账户。

（1）固定资产明细账户。应按进项税额是否已抵扣分别设

置进项税额已抵扣固定资产明细账户和进项税额未抵扣固定

资产明细账户。二者格式一致。以前者为例，其格式如表 1所

示。进项税额已抵扣固定资产不包括房屋、建筑物，属于运输

设备类的小轿车、摩托车和游艇，以及小规模纳税人所有固定

资产。进项税额未抵扣的固定资产包括小规模纳税人的所有

固定资产，一般纳税人未取得增值税发票的固定资产，增值税

改革前取得的所有固定资产，增值税改革后取得的房屋、建筑

物以及属于运输设备类的小轿车、摩托车和游艇等。

（2）固定资产卡片。固定资产卡片中应在原有栏目基础上

增加反映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进项税额抵扣情况的内容，即应

增加“已提减值准备额”、“进项税额抵扣额”等栏目。

2. 固定资产折旧计算表的设计。为便于根据折旧费计算

不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也应按进项税额是否已抵扣分别填制

固定资产折旧计算表，其格式相同，以“进项税额已抵扣固定

资产折旧费计算表”为例，如表 2所示。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咱2008暂170号袁2008-12-19

2.国务院.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袁2008-

11-10

3.财政部袁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号袁2008-12-15

4.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2006.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6

随着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进入做大做强、加速国际化发

展的新阶段，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

的热点问题。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组织形式、

股权结构、合伙人分配制度、合伙人控制制度、内部制衡、专业

人员分配制度、质量控制制度以及组织文化等八个方面。这八

个方面都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利益分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

的关系。可见，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关键在于解决会

计师事务所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机制是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建立合理的内部

利益分配机制，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目标才能够实现，从

而从容应对会计服务市场的国际竞争。

一、现行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利益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

1援 劳资利益分配比例失调。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主

要管理岗位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基本上由股东或者合伙人担

任，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成员几乎完全重合，即所有者与经

营者合而为一。而且，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分配机制和薪酬机

制上并没有考虑到会计师事务所“人合”与“资合”相结合的两

合特征，利润分配时仍与一般企业一样以“资合”为主要依据。

对于智力资本的投入缺少量化指标衡量，多数情况下由主任

会计师独自作出决定，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这在我国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彭剑君渊 博 士 冤 刘家松

渊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财 贸 经 济 研 究 所 北 京 100836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会 计 学 院 武 汉 430074冤

【摘要】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关键在于解决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机制是会

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最核心的内容。本文在分析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利益分配现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会计师事务所的

成功经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分配机制。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 内部治理 股权结构 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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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设备 工作机器 运输设备 …… 合计

表 1 进项税额已抵扣固定资产明细账户
使用部门渊使用情况冤院

使用部门及固定资产类别 固定资产月初原值 月折旧率 折旧额

表 2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已抵扣）折旧费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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